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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农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度本级国有资产
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

——2023 年 9 月 26 日在惠农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

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：

受区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 2022 年度本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

报告如下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区属国有企业资产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惠农

区区属国有企业 22 家，其中母公司 5 家，子公司 17 家。区属国

有企业资产总额 21.11 亿元，负债总额 11.93 亿元，所有者权益

9.18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56.50%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102.56%。

2022 年度营业总收入 2.44 亿元，营业总成本 2.66 亿元，利润总

额-0.25 亿元，上缴税费 991.15 万元。

（二）金融企业国有资产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惠农

区区属国有金融企业 1 家，为石嘴山市鑫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，

资产总额 9681 万元，负债总额 2417 万元，企业所有者权益（或

股东权益）7263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24.97%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

100.65%。2022 年度营业总收入 284.77 万元，营业总成本 134.76

万元，利润总额 230.28 万元，上缴税费 89.81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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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

纳入区本级范围的行政事业单位共 116 家，其中：行政单位 50

家、事业单位 66 家。资产总计 54.98 亿元，负债总计 5.50 亿元，

净资产总计 49.48 亿元。按单位性质分：行政单位资产 46.91 亿

元，事业单位资产 8.07 亿元。按资产构成分：流动资产 7.03 亿

元、固定资产 7.78 亿元、无形资产 0.15 亿元、在建工程 5.14 亿

元、政府储备物资 0.01 亿元、公共基础设施等其他资产 32.26

亿元、保障性住房 2.58 亿元。

（四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

1.土地资源。惠农区土地总面积 10.6479 万公顷，其中农用

地面积 3.9239 万公顷、建设用地面积 1.3603 万公顷、未利用地

面积 5.3637 万公顷。

2.矿产资源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已

探明煤炭保有资源储量达 217233 千吨、硅石保有资源储量达

29556.3 千吨。

3、森林草原资源。惠农区林地草原面积 50055 公顷。其中：

乔木林地 2148 公顷,灌木林地 477 公顷，其他林地 921 公顷，草

原面积 46509 公顷。

4、湿地资源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惠农区拥有简泉湖

国家级湿地公园、石嘴子滨河自治区级湿地公园、迎河湾自治区

级湿地公园 3 个湿地生态公园，全区湿地面积达到 0.93 万公顷。

5.水资源。2022 年惠农区取用总水量 3.058 亿立方米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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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用黄河水 2.6818 亿立方米、地下水 0.3521 亿立方米、其他水

源 0.0243 亿立方米。

（五）审计查出资产问题整改情况。对审计查出的区综合执

法局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所未按规定核算已完工资产、未按规定

进行资产入账问题已经督促落实整改，并举一反三，下发工作指

南，指导各单位形成“先改后审、即知即改”的良好局面。

二、主要做法及成效

（一）持续加强制度建设，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。认真

学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企业国有资产交

易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等文件精神，

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有处置管理办

法》，研究修订《惠农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，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行为，维护国

有资产安全和完整。按照石嘴山市国资委《关于建立市属国有企

业资产评估项目公示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《关于石嘴山市属国

有企业资产转让进场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制

定印发了《惠农区国资办关于规范区属国有企业资产租赁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等文件，进一步规范了国有企业资产评估管理、资产

转让管理，国有资产运营效益管理，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

（二）全面清查国有资产，逐步实现闲置国有资产有效盘活。

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

意见》文件精神，及时制定印发了《关于开展惠农区国有资产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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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检查的通知》《惠农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盘活工作实

施方案》和《惠农区区属国有企业低效无效资产盘活工作实施方

案》，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区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开展全面清查。

经梳理，行政事业单位闲置房屋面积 18435.68 平方米，账面原

值 1423.64 万元；区属国有企业闲置房屋共 9725.82 平方米，账

面原值 1128.44 万元。有序开展资产盘活工作，促成实业公司公

开交易四宗土地，土地面积为 2.39 万平方米，金额 177.47 万元；

推动惠翔公司对闲置多年的原石嘴山市第八小学国有资产，采取

公开招租的方式，引进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承租，年租金

34.85 万元/年；宣传部、南街街道、财政局等单位闲置资产进行

公开出租，通过推动国有资产有偿使用，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

值，提升国有资源利用效益。

（三）扎实开展专项治理，进一步规范产权交易管理。认真

落实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关于开展专项治理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制定

印发《2022 年惠农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突出问题专

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》和《惠农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突出问题专

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组织开展 2018 年至 2021 年产权交易专

项治理工作，共查出 67 个问题已全部整改。并建立长效机制，

制定《惠农区财政局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工作指南》《惠农区

国有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工作指南》指导单位开展资产管理工作，

新建和修改制度 67 项，形成《惠农区行政事业各单位资产制度

汇编》《惠农区财政局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制度汇编》《惠农区国

有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制度汇编》，明确了资产管理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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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扎实推进国企改革，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。

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国企改革的重点任务，指导我区各企

业党组织建立了第一议题制度，落实“三会一课”及党组织理论学

习等制度，强化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。结合各企业规模、行业特

点，制定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，厘清党组

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，建立健全公司党组织、董事会、

经理层工作规则，完善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决策的内容、规则和程序，

强化党组织前置把关，巩固和加强了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。

同时，因地制宜整合国有企业，整体压减国有企业法人户数 5 家，

减少法人户数 18.52%，优化了国有企业布局结构。落实三项制

度，实业公司、惠安市政公司、惠翔公司分别通过市场化方式公

开招聘 13 名员工，公开招聘率 100%。

（五）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作用，助力小微企业纾困发展。

2020-2021年分两次向石嘴山市鑫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增资 2000

万元，注册资本金达到 7000 万元，壮大了担保机构规模，提高

了担保实力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。积极为惠农区中小微、“三农”

主体担保贷款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保业务笔数 137 笔，

在保余额 14088 万元，其中小微企业在保业务 16 笔，在保余额

4269 万元；“三农”主体在保业务 111 笔，在保余额 8450 万元；

支小支农占总担保贷款比例为 90.3%。2022 年在保业务较上年同

期增加了 84 笔，在保余额增长 3925 万元，分别增长 150%、39%。

2022 年累计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担保贷款 13448 万元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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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担保费 112 万元，减费让利 28.4 万元，平均担保费率为 0.84%，

降低了融资担保成本，保障市场主体有序发展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国有企业综合实力弱、市场化盈利能力低。截至 2022

年 12 月 31 日，区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21.11 亿元，净资产收益

率为-2.77%，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3.97 个百分点，2022 年利润总

额-2470.86 万元，较上年亏损 242.68 万元，同比下降 10.89%。

国有企业资产优质化程度不高，可参与经营的资产占比少；国有

资产集约管理及财务控制水平有待提高，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有

待健全。

（二）部分单位对国有资产管理重视程度不够。国有资产管

理仍存在“重资金轻资产”“重购置轻管理”的现象，资产管理人员

的配置、人员素质能力与现行资产管理要求不相适应，对资产管

理有关政策文件把握的不精准不透彻，资产管理工作不能全面落

实。

（三）自然资源资产共建共享机制有待健全。自然资源资产

管理仍以单门类资源管理为主，综合化管理不足，自然资源资产

共建共享机制有待健全，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管理碎片化、目标差

异化、权益多元化、空间重叠化等问题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（一）巩固深化国企改革成果，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。

对国有企业开展深入调研分析基础上，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布局



— 7 —

结构，采取优化重组、新建、注销公司、调整子公司、调整业务

范围等方式，深化国企改革整合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。

坚持实事求是，资源整合，因地制宜，注重实效的原则，坚定不

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国资监管制度，推进国资监管职能优化转变。

设置国资专职人员，深入开展“靠企吃企”等专项治理行动，压实

国有企业主体责任、强化业务规范、违规追责等联动管控；推进

审计部门专项审计问题整改工作，深入开展经营风险、投资风险、

债务风险、法律风险等各类风险隐患摸排和防控工作，从源头堵

塞风险漏洞；围绕落实出资人管理，坚持管好放活并重，职能转

变与优化并行，进一步提升出资人的监管能力和水平。

（三）建立国资管理监督体系，全力推动国有企业健康发展。

加大对资产负债和重点经营指标的预警监控，加强财务报告报送

制度，强化国有资产集约管理及财务控制分析水平。推动各国有

企业严格控制成本费用，压控“两金”占用比例和带息负债规模。

以自治区国资监管信息平台为依托，全面推进信息化手段提升国

有企业监督管理体系建立健全，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实现从数量型

规模型向质量型效益效率型转变，从注重短期绩效向注重长期价

值转变，从单一价值视角向整体价值理念转变，更好履行经济责

任、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，为加快建设一流企业提供坚强支撑。

（四）持续加强财会监督管理，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完整。根

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有处置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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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石嘴山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》文

件，加快修订《惠农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，并进行全区资产管理人员政策培训，加强对行政事业性

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，严格履行审批程序，强

化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管理，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完整。

（五）强化自然资源管理措施，切实规范自然资源资产管理。

进一步压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主体责任，以完善产权和有偿使用

为途径，采用“资源资产+生态环境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实现生态环

境保护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支撑和国民经济社会稳健发展的统筹

协同。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，开展自然资源确权工

作，探索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评估方法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

制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，严格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，切

实规范和强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。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资产

管理部门间联动，以整个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为管理对象，以不同

门类自然资源相互协调关系为纽带，延长管理链条，加强部门之

间的整体联动，形成合力，坚定不移地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

工作推向新高度。


